
澎湖縣政府所轄七美鄉公所對鄉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處理明細表
 110年7月至110年12月止（本表為半年報）

單位：千元

經辦單位：                                                                                                主辦會計人員：                                                                                                     鄉長：

鄉市民代表姓名 建議項目及內容 建議地點 建議金額
核定情形或執行情形

核定金額 經費支用科目 主辦單位 有無公開招標 得標廠商

葉主席長茂 中和村

夏副主席建成 南港村 該圍牆係屬私人土地，不宜由本所施作。

夏副主席建成 南港村

夏副主席建成 南港村 該倒榻圍牆已完成改善。

夏副主席建成 南港村 燈桿已完成更換。

夏副主席建成 南港村

夏副主席建成 南港村

邵張代表慈 七美鄉 該路段已完成改善。

邵張代表慈 西湖村 已交由西湖社區發展協會提報計畫改善。

建請公所於中和村靈海宮後方增設廣
播器。

靈海宮後方之鄭家莊設有2只廣播喇叭，本所以調整喇叭方向方式辦理。

建請公所修繕南港村7鄰8-1號宅旁倒
榻圍牆。

建請公所於南港村3鄰41號(武氏快)宅
前(後)各增設1盞路燈。

貴會建議地點因為私人土地，本所俟取得土地使用同意後，預計於111年統籌辦理。

建請公所改善南港村7鄰5-2號宅旁倒
塌圍牆。

建請公所更換南港村之南266燈桿。

建請本所於南港村鴻海餐廳旁增設雙
向路燈。

該餐廳周圍因無適當位置可增設路燈燈桿，本所遂將餐廳路口處照明不足之舊型燈具(南037)更
新，並另增設LED燈具1盞，增加該區域照明亮度。

建請公所改善南港村4鄰1-1號宅前道
路。

本所將納入111年道管基金辦理。

建請公所改善呂慶源家宅北側道路至
呂昇員家宅道路。

建請公所改善西湖村田墘許洪遊宅前
斜坡及路面。



澎湖縣政府所轄七美鄉公所對鄉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處理明細表
 110年7月至110年12月止（本表為半年報）

單位：千元

經辦單位：                                                                                                主辦會計人員：                                                                                                     鄉長：

鄉市民代表姓名 建議項目及內容 建議地點 建議金額
核定情形或執行情形

核定金額 經費支用科目 主辦單位 有無公開招標 得標廠商

邵張代表慈 西湖村 排水溝預計施作位置係屬私人土地，且施作後無法供公共使用，故此工程不宜由本所辦理。

邵張代表慈 西湖村 本所將納入反射鏡新增汰換工程辦理。

邵張代表慈 建請公所於九孔包裝廠前增設路燈。 七美鄉 本所將納入反射鏡新增汰換工程辦理。

葉代表約迫 西湖村 本所已錄案參辦。

葉代表約迫 西湖村 本所已錄案並將爭取相關經費辦理。

張代表訓五 中和村 已增設完成。

張代表訓五 七美鄉 本案會錄案參辦。

張代表訓五 七美鄉 本所已納入年度經費改善。

張代表訓五 平和村

建請公所施作西湖村1鄰6號宅前居家
排水溝。

建請公所於西湖村1鄰5號(許清桑)宅
前(後)裝設反射鏡。

建請公所整修西湖村玉蓮寺東側路面
。

建請公所整修西湖村(許江)宅前路面
。

建請公所於中和138燈桿增設1只廣播
器。

建請公所整建於山頂至太陽光電廠之
水溝路面。

建請公所於夏文宗與夏文要工作場所
中新設水溝1條。

建請自來水公司更換平和村自來水
管。

1. 本所已於110年6月2日澎七鄉財經字第1100003633號函轉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澎湖營運所
在案。                                                                             
2.澎湖營運所回復表示，因該所今年度汰換管線經費均已列案執行辦理中，目前已無經費可供使
用。該所目前已錄案將該案優先列於後續年度爭取經費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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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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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代表訓五 七美鄉

張代表明寧 海豐村

夏副主席建成 南港村 本所已錄案並將評估辦理。

張代表訓五 中和村 該圍牆因屬私人建物，不宜由本所施作。

張代表訓五 中和村 該部分道路經查係屬私人土地，且往內亦無住宅等民生交通需求，故不宜施作。

張代表訓五 七美鄉

張代表訓五 平和村 請提案代表協助向地主取得土地同意使用切結書；本所予以錄案並爭取縣府相關經費辦理。

葉代表約迫 東湖村 本所已錄案參辦。

葉主席長茂 七美鄉

建請公所更換鄭家莊前燈桿及路燈
。

經查鄭家莊前燈桿設置位置現有私有土地占用爭議，本所已將該區域路燈燈具全數更新為LED黃
光燈具，恢復照明功能。另燈桿汰換部分將俟占用私有地疑義釐清後，再行研議辦理。

建請公所改善海豐村4鄰至6鄰路面
、圍牆及排水溝。

本所已納入「前瞻2.0計畫」辦理。

建請公所重建南港村6鄰4號宅後旁
倒塌圍牆。

建請公所改善中和村1鄰18號(史維
雄宅)後路邊圍牆。

建請公所延伸中和村張清田宅前道
路。

建請公所於新建製冰廠設置自動販賣
設備。

1.本所已於110年5月27日澎七鄉財經字第1100101136號函轉澎湖縣政府在案。                 
2.縣府回復表示因考量製冰廠工程經費有限及單支冰重達300磅之故，爰俟工程結案後再視需求
由本所評估設置。

建請公所拓寬平和村朱煌寶宅旁道路
。

建請公所於東湖村朱福勝宅旁重新施
作排水溝。

建請公所發放鄉民每人1,000元振興經
濟福利金。

1. 本所已錄案並於9月17日召開鄉務會議修改福利金發放要點。                             
2.本所訂定自10月20日至12月30日止，鄉民每人發放福利金1,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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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代表約迫 西湖村

葉代表約迫 西湖村

葉代表約迫 西湖村

張代表訓五 中和村

張代表訓五 中和村

夏副主席建成 南港村

夏副主席建成 七美鄉 本所將依代表提案安排加裝燈具一盞。

夏副主席建成 南港村

張代表訓五 建請公所加強村里巷道建設重點。 七美鄉 本所將錄案參辦。

建請公所於西湖村西北灣2鄰14-1號宅
旁興建圍牆及反光設施。

經查貴會建議設置地點屬私人土地，將俟取得土地同意使用切結書後興建圍牆併加裝反光警示標
誌。

建請公所於西湖村西埔12號宅周圍聯
外道路設置路燈。

經查該段道路確缺乏照明，為提升鄉民用路安全已列入111年度經費統籌辦理。

建請公所於西湖村西埔12號宅周圍聯
外道路設置路燈。

經查該段道路確缺乏照明，為提升鄉民用路安全已列入111年度經費統籌辦理。

建請公所於中和村6鄰涼亭右側增設鋁
門窗。

本所已納入110年度經費改善。

建請公所整建中和村6鄰29號至29之1
號間排水溝。

1. 貴會建議施作地點經查為農地，不宜設置排水溝。本所計畫於既有路面進行挖掘、設置排水
接管。                                                                               
                                                      2.另為避免路面挖掘影響現有住戶
房屋結構，請貴會協助進行協調並取得土地及住戶同意切結書。

建請公所於南港村消防隊後方道路旁
增設雙向路燈。

本所將納入111年度經費辦理。

建請公所於老人文康中心往南嶼城方
向十字路口加裝路燈。

建請公所於南港村5鄰許明與宅附近增
設廣播器。

因增設廣播喇叭將增加喇叭震盪器及主控機負荷，為避免機器不堪負荷而損壞，本所將就近增設
喇叭1只試行。



澎湖縣政府所轄七美鄉公所對鄉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處理明細表
 110年7月至110年12月止（本表為半年報）

單位：千元

經辦單位：                                                                                                主辦會計人員：                                                                                                     鄉長：

鄉市民代表姓名 建議項目及內容 建議地點 建議金額
核定情形或執行情形

核定金額 經費支用科目 主辦單位 有無公開招標 得標廠商

張代表訓五 建請公所設置地政為民服務窗口。 七美鄉

張代表訓五 建請公所加速訓練七美解說員。 七美鄉

邵張代表慈 西湖村 本所需俟提案代表取得建物使用同意書後，始得辦理路燈裝設工程。

邵張代表慈 西湖村 本所需俟提案代表取得建物使用同意書後，始得辦理路燈裝設工程。

葉代表約迫 東湖村

葉代表約迫 東湖村

1. 本所已於110年10月8日澎七鄉財經字第1100006617號函請澎湖地政事務所參採設置在案。    
                                                                                     
                                                2.澎湖地政事務所回復該所目前轄管全縣
地政相關業務，並無多餘人力至本鄉設置常態性為民服務窗口。

縣府業於110年9月7日府旅行字第1101105994號函示目前已著手編撰「澎湖縣觀光地區導覽解說
人員手冊」，並將於明(111)年編列預算邀集本鄉旅遊從業人員及有意願投入解說工作之居民參
與解說訓練課程，以增加鄉民就業機會。

建請公所於西湖村西北灣11之2號宅周
圍擇一適當位置裝設路燈。

建請公所於西湖村西北灣8號宅周圍擇
一適當位置裝設路燈。

建請公所改善東湖村頂隙7鄰10號宅東
及宅前道路。

經查貴會建議改善地段(大嶼段239地號)屬私人土地，本所將俟貴會取得該地號土地同意使用切
結書後，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建請公所於東湖村東北灣10鄰11號增
設路燈一盞。

本所將列入111年度經費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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